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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正邦科技”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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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7]1899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7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本次债券分期发行，17正邦01为本

次债券的首期发行，发行规模为5.3亿元。 

二、债券名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7正邦01）。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7正邦01”，债券代码“112612”。 

四、发行规模：5.3亿元人民币。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个计息

年度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60%。 

八、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2017年11月17日 

十一、付息日：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11月1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0年每年

的11月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二、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11月17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2020年11月17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十三、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四、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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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

年6月18日出具《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

报告》，本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评级

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

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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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正邦科技 

股票代码：002157.SZ 

住    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363,870,773.00元 

法定代表人：程凡贵 

设立（工商注册）日期：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6124405335 

联系电话：0791-86397153 

传真：0791-88338132 

邮编：330096 

联系人：王飞 

所属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经营范围：畜禽饲料、预混料、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限分支机

构经营）（添加剂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5月19日止）；畜禽及

水产品养殖、加工和销售；粮食收购；饲料原料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范围 

发行人业务包括饲料业务、养殖业务、食品业务、原料贸易业务、兽药业务、

农药业务和其他业务。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以饲料业务为核心，向上游延伸发

展了原料贸易业务，该业务主要是为发行人饲料生产采购部分原材料，同时也进

行饲料原料贸易。以饲料业务为核心，发行人向下游延伸发展了养殖及肉食品业

务。目前，发行人已经形成了饲料和养殖两个核心业务。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221.13亿元，较上年增长7.27%，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3亿元，较上年下降63.21%。各主要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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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主要 

产品 

销量（万吨/万头） 销售收入（亿元） 毛利（亿元） 

数量 
同比 

变动 
金额 

同比 

变动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毛利额 

同比 

变动 

饲料 479.59 0.05% 132.79 -5.41% 10.11% 0.85% 13.43 3.22% 

猪饲料 293.44 11.30% 92.71 5.85% 12.31% 0.35% 11.42 8.96% 

禽饲料 156.73 -16.80% 31.93 -27.91% 4.15% 0.20% 1.33 -24.20% 

养殖 553.99 61.87% 76.26 38.33% 7.93% -6.48% 6.05 -23.87% 

兽药 / / 2.48 13.11% 27.90% -16.16% 0.69 -28.38% 

农药 / / 5.87 29.20% 35.79% 3.01% 2.10 41.05% 

注：上述饲料、养殖、兽药、农药板块销售数据，均为外销，未统计内部使

用量。 

1、饲料业务。2018年，由于生猪养殖行情持续低迷、环保政策趋严及“非

洲猪瘟”疫情的多重影响，大量生猪养殖企业及中小养殖户减少存栏甚至退出市

场，导致猪饲料市场需求疲软，竞争加剧。发行人坚持以猪料为主的发展方向不

动摇，及时调整市场营销策略的同时，通过组织机制和业务流程变革，控制成本

提高效率；营销策略上，发行人加大了重点区域、重点客户的优势资源支持力度，

实行一客户一服务的定制化技术支持，提高客户粘性；在提升销量方面，加大了

“投资人才”的引进和激励力度，推动以增量为核心的系列营销考核方案。在提

升效率降低成本方面，发行人成立供应链中心，将采购、质控、物流、研发等服

务营销的后台部门统筹管理，进一步优化内部业务流程，提升工作效率，降低运

营成本。报告期内，发行人猪料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提升0.35%，猪料产品销

量逆势增长11.3%，猪料占比由去年同期的55.00%提升至报告期的61.19%，带动

饲料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同期增加0.85%。 

2、养殖业务。2018年，发行人继续坚持以轻资产模式，做强做大生猪养殖

产业，不断巩固和优化“公司+农户”业务模式，释放产能，生猪出栏量由去年

的342.25万头，增长至553.99万头，增幅61.87%。报告期内，发行人养殖事业部

以增量和降本考核激励为主，推进总奖金包和PK机制，将更多资源和奖励向一

线的优秀团队及个人倾斜，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养殖成本下降，但受2018

年8月爆发的“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生产的均衡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导致成

本有所上升。同时，生猪价格整体较低，发行人养殖业务毛利率较去年有所下滑，

由去年的14.41%下降至7.93%，下降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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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兽药业务。2018年，在生猪行情整体低迷，客户减产甚至退出市场的经

济环境下，公司为维持和稳定重点客户群，加大了代理商激励力度，增强了技术

服务力量，重点加强了疾病服务力度，公司对外部客户的销售收入同比增加

13.11%，但受下游养殖行情低迷及原料和包装材料涨价影响，公司毛利率水平同

比下降16.16%。公司兽药业务受到市场的较大影响。 

4、农药业务。2018年，受环保、新农药管理条例加强监管力度影响，假冒

伪劣小企业加速退出，行业加速清理。下游经销商及终端用户不断向资金实力较

强、管理规范的大公司靠拢。发行人抓住行业发展机遇，快速行动，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29.20%。同时，发行人进一步调整产品结构，淘汰底端产品，使产品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提升3.01%。 

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资产合计  2,132,562.57 1,661,574.19 1,225,894.79 

负债合计  1,450,618.50 991,405.31 603,983.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47,857.41 631,573.23 580,909.30 

少数股东权益  34,086.66 38,595.65 41,002.07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2,211,298.39 2,061,492.23 1,892,014.48 

营业利润  25,781.69 61,070.18 103,710.52 

利润总额  20,319.17 58,848.89 107,116.71 

净利润  19,254.81 55,650.98 103,828.36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9,342.34 52,574.65 104,595.5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073.49 91,756.88 170,003.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4,831.26 -418,550.51 -206,555.1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762.66 246,682.59 118,057.16 

注：本节内容2017年和2018年采用上市公司2018年经审计并已公告的的财务数据；

2016年数据采用上市公司2017年经审计并已公告的财务数据期初数及2018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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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追溯调整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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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99号文件核准，于2017

年11月17日至2017年11月20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5.3亿元公司债券。本

期债券发行总额扣除发行费用318万元之后的净募集资金52,682万元已于2017年

11月21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大华

验字[2017]000871号的验资报告。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不超过10亿元，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到期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期

债券实际发行规模53,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

全部用于偿还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第七节 募集资金用途”所载明的银行借

款。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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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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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2018年度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务专人为胡仁会先生，未

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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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7年11月17日正式起息，因2018年11月17日系休息日，付

息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即2018年11月19日。2018年11月19日前发行人

已支付2017年11月17日至2018年11月16日期间的利息，未出现延迟支付利息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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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出具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参阅公司于2019

年6月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

关债项2019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

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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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情

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上述履职情况包括

不限于下列事项：（一）查阅了发行人相关会议资料、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目；

（二）查阅了发行人银行征信记录；（三）对发行人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四）对发行人进行了回访，监督发行人严格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义务执行相关事务。 

2018年1月25日，平安证券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公告》，出具了《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四十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年5月10日，平安证券根据发行人披露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出具了《平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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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8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债券存续期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2018 年度内，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2018 年度内，债券信用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2018年度内，发行人主要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等情况。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2018年度内，发行人均按时清偿到期债务，未发生违约情形。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20%；

2018年5月8日，发行人公告了《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超

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公告中披露，截至2018年4月30日，公司

借款余额为829,085.43万元，较2017年末增加195,320.16万元，占2017年末净资产

比例为29.14%。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关注到该事项后，出具了《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百分之二十之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10%； 

2018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10%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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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 

2018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2018年度内，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2018年度内，发行人无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十）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度内，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条件； 

2018年内，未发生发行人情况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条

件。 

（十二）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018年内，发行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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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日 


